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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情况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实施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现将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经核查，公司最近五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对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7】

第 44 号） 

1、主要内容 

2017 年 4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出具《关于对江苏常铝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7】第 44 号），要求公司董事会充分重

视相关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具体如下： 

2014 年 12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合源热传输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新合源”）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在 12 个月以内（含）的保本银行理财产品。山东新合源

于 2015 年 3 月 2 日使用 5,000 万元募集资金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理财产品，并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将 5,000 万元理财产品全部赎回，理财期限超

过 12 个月。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关于补充确认全

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13 条的规

定。 

2、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主要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 

（1）认识到相关问题后，公司及时对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进行

规范。定期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

交易相关规则及规定的培训。 

（2）增强公司各部门及公司与分子公司之间的沟通联系，避免公司信息披

露的不及时。 

（3）公司相关当事人均对上述事项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相关法律法规重

新进行了学习，并以此为戒，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恪尽职守、履行诚信

勤勉义务。 

（二）关于对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

〔2021〕第 77 号） 

1、主要内容 

2021 年 7 月 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出具《关于对江苏常铝铝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1〕第 77 号），要求公司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具体如下：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披露《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0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盈利 800 万元至 1,200 万元。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披露《2020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 2020

年业绩预告修正为盈利 1,700 万元至 2,200 万元。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

的《2020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 2,215.12 万元，与《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差异较大，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及时修正业绩预告。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11.3.3 条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5.3.5 条、第 5.3.6

条的规定。 

2、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主要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 

（1）加强对财务人员专业能力的培训，提高基础会计核算水平，提升会计

信息质量，加强对财务报告编制、对外提供和分析利用全过程的管理，落实责任

制，确保定期报告合法合规、真实完整。对于未经审计的数据，本着谨慎性原则

慎重披露。加强公司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对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及时与业务部门取得充分沟通，清晰准确反映业务实质，以提高会计核算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 

（2）加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财务信息的审核，提高内部审计对财务信息

进行审核的要求，责成内部审计重点审查业绩预测的依据和合理性，重点关注影

响业绩预测准确性的重要事项，提升对财务信息的审计效果。 

（3）加强与外部审计师的沟通联系，对于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事项提前与

审计师进行充分沟通交流，以提高业绩预测的准确性。 

（4）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做到公司

业绩预告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除上述监管措施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